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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92][bookmark: _Hlk525313924]摘  要

[bookmark: _Toc12842][bookmark: _Toc6821][bookmark: _Toc24668]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名称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主要是按照《昆明市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及运营管理实施意见》（昆老办〔2016〕29号），关于“明确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可实行社区、乡镇自主运营管理，社会力量承包、租赁运营管理，也可由基层老年协会管理，运营管理经费可通过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及个人捐助、低偿或有偿服务等方式筹集。”以及《昆明市民政局关于申报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及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补助的通知》（昆民通〔2020〕41号），关于“公办、民办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建成投入使用后，在中央、省资金支持下，每年由市、县级财政纳入年度预算补助。”等文件要求，对辖区内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发放运营补助资金，进一步维持区域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开展，推动区域服务水平提升。
（二）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1.资金来源及到位情况
2023年本项目预算资金24.61万元，根据《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民政局 关于下达2023年第一批省级民政事业专项资金的通知》（昆财社〔2023〕85号），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项目实际到位资金24.61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区民政局共对24家单位进行补助，共补助金额55.4万元，资金构成包含2023年预算24.61万元以及2022年该项目的结余资金30.79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bookmark: _Toc6479][bookmark: _Toc16692][bookmark: _Toc22688]二、绩效评价结论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绩效评价得分94.53分，评价等级为“优”。一级指标具体得分情况详见下表：
表摘1 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00
	14.00
	93.33%

	过程
	20.00
	20.00
	100.00%

	产出
	35.00
	31.00
	88.57%

	效果
	30.00
	29.53
	98.43%

	合 计
	100.00
	94.53
	94.53%


综合结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内容完善，项目实施效果良好，但绩效目标设定还有待加强，个别管理制度条款待完善，评估单位的专业性还有待提高。
[bookmark: _Toc22605][bookmark: _Toc13527][bookmark: _Toc6160][bookmark: _Toc6891][bookmark: _Toc6130][bookmark: _Toc18700]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10655][bookmark: _Toc233][bookmark: _Toc27628][bookmark: _Toc6606]（一）绩效目标编制不准确，绩效管理有待加强
个别指标编制不够准确，如质量指标的“2023年发放城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资金完成率”以及时效指标的“完成率”，该指标实际应为数量指标。
[bookmark: _Toc14860][bookmark: _Toc25933]（二）评估单位专业性有待加强，个别结论充分性不足
根据评估单位提供的《2022年西山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评估报告》，2023年需对西山区26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补贴60.2万元，但实际补助单位为24家，补助总金额55.4万元，与评估单位提供的26家缺少两家。根据情况说明，猫猫箐社区马鞍山小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考核时已经暂停运营。海口街道白鱼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于2023年5月份才正式投入运营，均不属于2022年补贴的范围内。因此项目组认为评估单位的专业性有待加强。
五、建议
[bookmark: _Toc32110]（一）加强绩效管理工作，提升单位绩效意识
建议区民政局按照国家、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绩效相关工作要求，严格编制绩效目标表，确保后续指标评价的完整性及整体目标设置的合理性。对于本次项目，质量指标建议调整为“补助资金发放准确性”，用于考核实际发出补贴是否与应补贴名单一致。时效指标建议更改为“工作完成及时性”，用于考核项目是否在年度内完成。
[bookmark: _Toc21595][bookmark: _Toc1361]（二）加强第三方管理要求，提升结论的专业性
一是建议区民政局加强采购管理流程，减少“低价中标”的要求，优先考虑符合评估单位要求的投标方，包含过去实施的项目、对评估的理解等。二是建议区民政局加强第三方结论的复核，在报告初稿阶段，应征求各街道或社区的意见，确保符合补贴范围内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都能享受到政策的补助和支持，对于不符合补助范围的居家养老中心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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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财政厅绩效评价质量控制机制（试行）的通知》（云财办〔2022〕14号）的要求，昆明市西山区财政局（以下简称“区财政局”）委托昆明池砾项目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池砾公司”）对昆明市西山区民政局2023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22058]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7039]（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13322]1.项目设立背景
为加快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推进并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昆明市以“五个老有”为标准，致力于提升和打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便利性和质量。2016年昆明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昆明市民政局、昆明市财政局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联合发布了《昆明市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及运营管理实施意见》（昆老办〔2016〕29号），明确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可实行社区、乡镇自主运营管理，社会力量承包、租赁运营管理，也可由基层老年协会管理，运营管理经费可通过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及个人捐助、低偿或有偿服务等方式筹集。
2020年，为进一步促进昆明市养老服务实业快速健康发展，昆明市民政局（以下简称“市民政局”）发布了《昆明市民政局关于申报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及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补助的通知》（昆民通〔2020〕41号），细化了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及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补助的申请条件，并对补助标准进一步明确，其中，公办、民办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建成投入使用后，在中央、省级资金支持下，每年由市、县级财政纳入年度预算补助，每个居家养老中心（站）不低于2.4万元的运营经费，按照市、县级分板块比例承担，一板块 3:7比例承担，二板块5:5 比例承担，三板块 8:2 比例承担。
本次评价项目的预算单位为西山区民政局，项目名称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主要是对经评估后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按照文件要求进行补贴资金的发放，进一步推动区域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服务水平提升，并促进居家养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23086]2.项目设立目的
根据《昆明市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及运营管理实施意见》（昆老办〔2016〕29号）、《昆明市民政局关于申报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及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补助的通知》（昆民通〔2020〕41号）等文件要求，对辖区内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发放运营补助资金，进一步维持区域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开展，推动区域服务水平提升。
[bookmark: _Toc18865]（二）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1.资金来源及到位情况
2023年本项目预算资金24.61万元，根据《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民政局 关于下达2023年第一批省级民政事业专项资金的通知》（昆财社〔2023〕85号），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项目实际到位资金24.61万元，资金到位率100%。本项目资金的发放方式是由市、区两级共同承担，通常为市级资金到达后，区级对未达到需求的预算进行补充。
2.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区民政局共对24家单位进行补助，共补助金额55.4万元，资金构成包含2023年预算24.61万元以及2022年该项目的结余资金30.79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2022年项目出现结余资金的原因是，2022年市里的资金未到位，导致补贴的发放是依靠区级资金支持。年底市里资金到位后，原本市级预算资金30.79万元变成结余资金。具体支出情况见下表。
表1 项目资金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补助街道
	补助单位
	补助金额

	1
	福海街道
	卫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福海（长青老年公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2
	马街街道
	西丽园社区（怡芳苑小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3
	前卫街道
	广福小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4
	海口街道
	里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中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中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海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山冲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5
	永昌街道
	永兴路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2.4

	
	
	盛高大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1.6

	
	
	永宁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6
	碧鸡街道
	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龙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7
	团结街道
	雨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龙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永靖社区（喜福乐老年公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谷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白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8
	棕树营街道
	白马西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9
	西苑街道
	凯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秀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秋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1

	10
	金碧街道
	巡津新村社区（金碧老年公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

	合计
	/
	55.4


[bookmark: _Toc5341]（三）项目实施内容 
本项目主要是对经评估后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按照文件要求进行补贴资金的发放。评估单位由区民政局另设项目及预算通过询价采购的方式委托云南益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估单位”）开展。
2023年10月，评估单位根据区民政局制定的《西山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管理考核办法（试行）》对昆明市西山区36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实地开展评估工作。根据结论，西山区36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中共有26家符合补助标准，评估单位建议补助总计金额为60.2万元，具体评估结论如下：
表2 评估单位结论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街道
	居家服务中心名称
	评价
	建议金额

	1
	团结街道
	白眉社区居委会居家养老服务站
	合格
	2.4

	2
	
	雨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3
	
	和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不参评
	0

	4
	
	永靖社区居委会居家养老服务站
	合格
	2.4

	5
	
	谷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6
	
	龙潭社区居委会居家养老服务站
	合格
	2.4

	7
	
	大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不参评
	0

	8
	海口街道
	白鱼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9
	
	海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10
	
	里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11
	
	山冲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12
	
	中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13
	
	中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14
	金碧街道
	巡津新村社区（金碧老年公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15
	
	西岳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不参评
	0

	16
	
	西坝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不参评
	0

	17
	
	弥勒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不参评
	0

	18
	福海街道
	怡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不参评
	0

	19
	
	福海（长青）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20
	
	周家社区居家养老日间照料中心
	不参评
	0

	21
	
	卫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22
	碧鸡街道
	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23
	
	西华社区（云杨鹤敬老院）居家养老服务站
	不参评
	0

	24
	
	龙门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合格
	2.4

	25
	西苑街道
	凯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26
	
	秀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27
	
	秋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1

	28
	永昌街道
	永兴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29
	
	永宁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30
	
	盛高大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1.6

	31
	马街街道
	昆明市西山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不参评
	0

	32
	
	西丽园社区怡芳苑小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33
	前卫街道
	金家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不参评
	0

	34
	
	前卫街道广福小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35
	棕树营街道
	白马西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36
	西山风景区管理局
	猫猫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合格
	2.4


根据表格，符合标准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均按照《昆明市民政局关于申报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及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补助的通知》（昆民通〔2020〕41号）中，不低于2.4万元的运营经费进行补助，而盛高大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秋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未达到补贴标准是因为运营周期未达一年，按照实际运营月份进行补贴。
此外，实际补助单位为24家（补助总金额55.4万元），与评估单位提供的26家相比缺少两家，经核实，缺少的两家分别为猫猫箐社区马鞍山小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以及白鱼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具体未补助原因如下：
猫猫箐社区马鞍山小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一是由于新冠疫情长时间持续的影响；二是由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运营成本较高，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三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已无法达到相关规定的标准要求。导致猫猫箐社区马鞍山小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已经暂停运营，故未领取2022年运营补贴2.4万元。
白鱼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由于海口街道白鱼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于2023年5月份才正式投入运营，2022年未运营，不符合领取2022年运营补助条件，第三方上门评估的时候已经向第三方老师讲明情况。故未领取 2022年居家养老运营补助2.4万元。
[bookmark: _Toc289]（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1.预算批复（申报）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情况
根据区民政局提供的项目绩效目标表，经项目组梳理，本项目的绩效目标如下：
表3 绩效目标申报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个数
	≥24个

	
	质量指标
	2023年发放城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资金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率
	≥100%

	
	成本指标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贴总金额
	≥29.41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城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管理得到提升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等
	服务对象满意率
	≥100%


2.绩效评价调整后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情况
[bookmark: _Toc13974][bookmark: _Toc76]通过对本项目的预算申报材料、绩效自评报告及部门职能职责进行分析，在与被评价单位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确定本项目绩效目标，绩效评价调整后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见附件1。
[bookmark: _Toc25393]（五）组织管理情况
1. [bookmark: _Toc31860][bookmark: _Toc31380][bookmark: _Toc11168][bookmark: _Toc15491][bookmark: _Toc31869]财务管理
为规范区民政局的行政财务行为，区民政局制定了《昆明市西山区民政局财务管理制度》，具体如下：
（1） 支出管理
对日常开支必须坚持经手人，证明人签字，财务部门审核，报分管领导复核，最后上报局长审批，即五支笔原则，方可报销。对于大额资金的支出，必须附带批复等文件提交局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在年度预算计划内发生的经费开支，其金额在10000 元以下的，由局长审批；10000元以上的开支由局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局长审批。
经核实，11月24日，西山区民政局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科提交了《关于下拨西山区2022年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贴的请示》，经局办公会议（党组会）研究，同意下拨区2022年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贴。
[bookmark: _Toc22490]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15107][bookmark: _Toc32250][bookmark: _Toc13545]（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bookmark: _Toc23687]1.评价目的
通过分析项目立项情况、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实施情况、项目绩效表现情况，了解资金使用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资金管理是否规范、资金使用是否有效，检验资金支出效率和效果，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及时总结经验，改进管理措施，不断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完善工作机制，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2.评价对象及范围
[bookmark: _Toc28767][bookmark: _Toc11265]本次评价对象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评价资金量24.61万元。评价的时间范围为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bookmark: _Toc22791]（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和等级、评价方法、评价抽样
1.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严格遵循公平、客观、可行、公开的基本原则：
（1）公平性原则。坚持公平的原则客观真实地反映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的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地反映。
（2）客观性原则。绩效评价过程中将考核标准与绩效目标进行紧密联系，采取公众评判法、成本分析法等方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基础，客观真实评价项目整体效益。
（3）可行性原则。绩效评价标准应客观反映被评价单位的履职情况，评价的数据来源应具备明确的收集渠道，绩效指标应具备可考核性，保证绩效评价工作的可操作性。
（4）公开性原则。绩效评价过程中评价内容、评价标准、评价结果应对被评价单位公开，避免评价结论出现误判。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等级
[bookmark: _Toc1625][bookmark: _Toc48250777]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通知》（财预〔2013〕5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绩〔2020〕11号）等文件要求，按照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原则和项目特点，绩效评价工作组在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项目实施内容，设置了针对本项目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4个一级指标，下设10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综合绩效评价总分值为100分，其中决策分值15分，过程分值20分，产出分值35分，效益分值30分。本次绩效评价结果共分为4个等级：综合得分在90-100分（含90分）为优；综合得分在80-89分（含80分）为良；综合得分在60-79分（含60分）为中；综合得分在60分以下为差。
3.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绩〔2020〕11号）等文件规定，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审阅自评相结合，对收集的相关基础资料，在归集、整理、分析的基础上，选择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专家评议等评价方法。
（1）比较法。通过对绩效目标和实施效果、历史和当期情况、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其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2）因素分析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项目资金支出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项目绩效。
（3）公众评判法。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4）查问询证法和实地考察法。通过对项目采取书面材料检查、实地勘察、访谈等方式，对有关情况包括自评材料反映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等进行深入具体、独立客观地了解与核实，形成书面及现场分析评价意见。
[bookmark: _Toc14103][bookmark: _Toc27181][bookmark: _Toc18354][bookmark: _Toc28874]（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资料收集
池砾公司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了解并收集与绩效评价项目相关的文件、资料，为研究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做好前期准备。
2.编制实施方案
结合项目资料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调查问卷等工作底稿。
3.实施方案评审
由区财政局组织实施方案评审，形成方案修改意见，修改形成方案终稿。
4.实地调研
根据项目分组安排，前往现场与相关部门对接并进行现场调研，包括资料核查、访谈、数据收集及问卷调查等工作。
5.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分析资料，统计数据，根据相应标准，进行综合性评价，完成绩效评分，并形成评价结论；根据评价结论撰写绩效评价报告初稿。
6.绩效评价报告评审
由区财政局组织绩效评价报告评审，形成报告修改意见；根据修改意见修改报告形成最终稿。
7.撰写绩效评价汇总报告
根据各项目绩效评价结果撰写绩效评价汇总报告。
[bookmark: _Toc1023]三、绩效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20188]（一）绩效评价综合结论
[bookmark: _Hlk525314439]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绩效评价得分94.53分，评价等级为“优”。一级指标具体得分情况详见下表：
表4 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00
	14.00
	93.33%

	过程
	20.00
	20.00
	100.00%

	产出
	35.00
	31.00
	88.57%

	效果
	30.00
	29.53
	98.43%

	合 计
	100.00
	94.53
	94.53%


综合结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内容完善，项目实施效果良好，但绩效目标设定还有待加强，个别管理制度条款待完善，评估单位的专业性还有待提高。
[bookmark: _Toc25831]（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bookmark: _Hlk525314457]根据本次绩效评价情况，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9个具体绩效指标中，7项实现了预期目标，2项部分实现了预期目标。本项目绩效指标总体实现情况良好，基本实现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的绩效目标，各指标完成情况详见下表。
表5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
	绩效指标名称
	指标值
	指标实现情况
	完成情况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产出（35分）
	产出数量
	补助资金发放完成数
	≥26个
	24个
	2023年区民政局需对西山区26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进行补贴，实际补贴24家。

	
	产出质量
	补助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100%
	除特殊原因未发放的补助外，其余发放的单位均与补助名单一致，无法收到补助的单位则由管辖的街道进行代收。

	
	产出质量
	评估单位专业性
	专业
	部分达到
	根据评估单位提供的《2022年西山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评估报告》，2023年需对西山区26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补贴60.2万元，但实际补助单位为24家，补助总金额55.4万元，与评估单位提供的26家缺少两家。一是猫猫箐社区马鞍山小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已经暂停运营。二是海口街道白鱼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于2023年5月份才正式投入运营，不属于2022年补贴的范围内。

	
	产出时效
	补助资金发放的及时性
	及时
	及时
	区民政局均在通过局办公会及党组会后，30日内完成补助资金的发放。
调查问卷中，项目组设置了“资金是否及时到位的问题”，调查对象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根据结论，未出现资金发放不及时的情况。。

	
	产出成本
	成本控制率
	100%
	100%
	根据项目基本信息表及本级项目测算表，2023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计划成本为24.61万元，实际成本为55.4万元。但由于区民政局在申请预算时充分考虑到上年度的结余资金，因此没有申请过多的预算。

	效益（30分）
	社会效益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支撑情况
	支撑
	支撑
	根据评估报告，2022年补助名单中的17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2023年均稳定运行，且在当年度中再次领取了补助资金。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数量提升情况
	提升
	提升
	项目组对比了本项目两年的补贴名单及评估报告，2022年西山区共有32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2023年西山区共有36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相较上年度新增4家。本项目的实施有效支持了辖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数量提升。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提升情况
	提升
	部分提升
	个别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认为补助资金对于提升工作人员数量的作用较小。

	
	满意度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满意度
	80%
	94%
	本次发放电子问卷24份，回收有效问卷15份，经项目组统计计算，服务对象满意度为94% 。


[bookmark: _Toc7440]四、绩效评价情况分析
[bookmark: _Toc2767][bookmark: _Toc14682]池砾公司根据绩效管理基本原则，采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公众评议法等方法，按照《昆明市西山区民政局2023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的各项指标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bookmark: _Toc11047]（一）决策情况分析
“项目决策类”指标包括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和资金投入三个方面，采用6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权重分值15分，绩效评价得分14分，得分率为93.33%。
1.项目立项
（1）立项依据充分性
本项目依据《昆明市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及运营管理实施意见》（昆老办〔2016〕29号）、《昆明市民政局关于申报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及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补助的通知》（昆民通〔2020〕41号）等文件立项，项目立项与国家政策方向一致，符合国家、省级、市级相关政策要求；项目立项与西山区民政局的社会保障科部门职能职责相关；项目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不重复。因此，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3分。
（2）立项规范性
西山区民政局在申报年初部门预算时，对项目进行了同步申报，并填报了项目立项申报表，项目按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项目立项程序规范。因此，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分2分。
2.绩效目标
（1）绩效目标合理性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本项目的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绩效指标涵盖产出数量、质量、时效及效益指标；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目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因此，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分2分。
（2）绩效目标明确性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本项目已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绩效指标涵盖产出数量、质量、时效及效益指标，但是个别指标编制不够准确，如质量指标编制为“2023年发放城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资金完成率”，该指标实际应为数量指标，建议按照文件要求，增加对工作过程的考核的质量指标，如“补助资金发放准确性”，用于考核实际发出补贴是否与应补贴名单一致。二是时效指标建议更改为“工作完成及时性”，用于考核项目是否在年度内完成。因此，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2分。
3.资金投入
（1）预算编制科学性
本项目主要根据昆明市民政局发布的《昆明市民政局关于申报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及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补助的通知》（昆民通〔2020〕41号），关于“居家养老中心（站）不低于2.4万元的运营经费”的要求，结合历年支出及辖区发展情况进行编制。本项目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因此，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3分。
（2）资金分配合理性
根据评估单位提供的报告以及实际支出名单等文件，本项目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资金分配额度合理，与项目单位和地方实际相适应。因此，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分2分。
[bookmark: _Toc11488]（二）过程情况分析
“项目过程类”指标，包括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两个方面，采用6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权重分值20分，绩效评价得分20分，得分率为100%。
1.资金管理
（1）资金到位率
根据项目申报书，本项目2023年共申报预算资金24.61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项目实际收到财政资金24.61万元；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24.61÷24.61）×100%=100%。因此，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3分。
（2）预算执行率
根据项目财务资料，共补助金额55.4万元，资金构成包含2023年预算24.61万元（预算执行率100%）以及2022年该项目的结余资金30.79万元。因此，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3分。
（3）资金使用合规性
经项目组现场评价，并查阅项目相关费用支出凭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资金使用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未发现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因此，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3分。
2.组织实施
（1）管理制度健全性
本项目按照《昆明市民政局关于申报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及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补助的通知》（昆民通〔2020〕41号）执行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制度健全，职责分工明确；西山区民政局严格按照《昆明市西山区民政局财务管理制度》进行资金管理，财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
因此，指标分值5分，评价得分5分。
（2）制度执行有效性
本项目不涉及采购及合同等工作，主要是根据评估单位的结论对符合补助范围的居家养老中心进行补助资金的发放。
财务管理方面。根据《昆明市西山区民政局财务管理制度》要求，“10000元以上的开支由局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局长审批”。项目组对相应的材料进行了收集，其中，区民政局社保科于2023年11月10日收到评估单位的报告后，于2023年11月29日上报区民政局第20次办公会议。会议明确“拟同意下拨西山区 2022年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贴26家60.2万元，具体经费拟从上年度上级结余资金和本年度上级补助资金中列支，报局党组研究。”同日，根据局党组会研究，拟同意下拨区2022年度设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贴60.2万元。
绩效自评方面。区民政局根据绩效工作要求完成绩效自评工作，本项目得分为100分，无需整改。因此，指标分值6分，评价得分6分。
[bookmark: _Toc29864]（三）产出情况分析
“项目产出类”指标，包括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四个方面，采用5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权重分值35分，绩效评价得分31分，得分率为88.57%。
1.产出数量
（1）补助资金发放完成率
根据评估单位提供的《2022年西山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评估报告》、局办公会议及党组会议的会议纪要，2023年需对西山区26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进行补贴，实际补贴24家。经核实，缺少的两家分别为猫猫箐社区马鞍山小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以及白鱼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具体未补助原因如下：
猫猫箐社区马鞍山小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一是由于新冠疫情长时间持续的影响；二是由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运营成本较高，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三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已无法达到相关规定的标准要求。导致猫猫箐社区马鞍山小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已经暂停运营，故未领取2022年运营补贴2.4万元。
白鱼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由于海口街道白鱼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于2023年5月份才正式投入运营，2022年未运营，不符合领取2022年运营补助条件，第三方上门评估的时候已经向第三方老师讲明情况。故未领取 2022年居家养老运营补助2.4万元。因此，指标分值5分，评价得分3分。
2.产出质量
（1）补助资金发放准确率
根据区民政局提供的支出材料，除特殊原因未发放的补助外，其余发放的单位均与补助名单一致，无法收到补助的单位则由管辖的街道进行代收。因此，指标分值8分，评价得分8分。
（2） 评估单位专业性
根据评估单位提供的《2022年西山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评估报告》，2023年需对西山区26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补贴60.2万元，但实际补助单位为24家，补助总金额55.4万元，与评估单位提供的26家缺少两家。根据情况说明，猫猫箐社区马鞍山小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考核时已经暂停运营。海口街道白鱼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于2023年5月份才正式投入运营，均不属于2022年补贴的范围内。因此项目组认为评估单位的专业性有待加强。因此，指标分值7分，评价得分5分。
3.产出时效
（1）补助资金发放的及时性
根据回单，区民政局均在通过局办公会及党组会后，30日内完成补助资金的发放。
调查问卷中，项目组设置了“资金是否及时到位的问题”，调查对象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根据结论，未出现资金发放不及时的情况。因此，指标分值6分，评价得分6分。
4.产出成本
（1）成本控制率
根据项目基本信息表及本级项目测算表，2023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计划成本为24.61万元，实际成本为55.4万元。成本控制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计划成本]×100%=（24.61-55.4）÷24.61=-125.13%。但由于区民政局在申请预算时充分考虑到上年度的结余资金，因此没有申请过多的预算。因此本指标不扣分，指标分值9分，评价得分9分。
[bookmark: _Toc940]（四）效果情况分析
“项目效果类”指标，包括社会效益和满意度两个方面，采用4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权重分值30分，绩效评价得分29.65分，得分率为98.83%。
1.社会效益
（1）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支撑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2022年补助名单中的17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2023年均稳定运行，且在当年度中再次领取了补助资金。因此，指标分值5分，评价得分5分。
（2）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数量提升情况
项目组对比了本项目两年的补贴名单及评估报告，2022年西山区共有32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2023年西山区共有36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相较上年度新增4家。本项目的实施有效支持了辖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数量提升。因此，指标分值8分，评价得分8分。
（3）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提升情况
项目组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问题“自2021年至今，该项目是否有效支持您单位工作人员的数量增长?”主要关注补助资金是否能有效促进区域工作人员数量的上升，根据回收的15份调查问卷，有9人认为补助资金有效支撑工作人员数量上涨，5人认为有一定作用，1人认为作用较小。因此，指标分值7分，评价得分6.53（（14/15）*7）分。
2.满意度
受益对象满意度：本次发放电子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50份，经项目组统计计算，受益对象满意度为94%。因此，指标分值10分，评价得分10分。
[bookmark: _Toc31741]五、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7755][bookmark: _Toc22942]（一）绩效目标编制不准确，绩效管理有待加强
个别指标编制不够准确，如质量指标的“2023年发放城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资金完成率”以及时效指标的“完成率”，该指标实际应为数量指标。
[bookmark: _Toc2281][bookmark: _Toc8747][bookmark: _Toc15828]（二）评估单位专业性有待加强，个别结论充分性不足
根据评估单位提供的《2022年西山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评估报告》，2023年需对西山区26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补贴60.2万元，但实际补助单位为24家，补助总金额55.4万元，与评估单位提供的26家缺少两家。根据情况说明，猫猫箐社区马鞍山小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考核时已经暂停运营。海口街道白鱼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于2023年5月份才正式投入运营，均不属于2022年补贴的范围内。因此项目组认为评估单位的专业性有待加强。
[bookmark: _Toc15537][bookmark: _Toc4297]六、建议
[bookmark: _Toc29232]（一）加强绩效管理工作，提升单位绩效意识
建议区民政局按照国家、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绩效相关工作要求，严格编制绩效目标表，确保后续指标评价的完整性及整体目标设置的合理性。对于本次项目，质量指标建议调整为“补助资金发放准确性”，用于考核实际发出补贴是否与应补贴名单一致。时效指标建议更改为“工作完成及时性”，用于考核项目是否在年度内完成。
[bookmark: _Toc30371][bookmark: _Toc2280]（二）加强第三方管理要求，提升结论的专业性
一是建议区民政局加强采购管理流程，减少“低价中标”的要求，优先考虑符合评估单位要求的投标方，包含过去实施的项目、对评估的理解等。二是建议区民政局加强第三方结论的复核，在报告初稿阶段，应征求各街道或社区的意见，确保符合补贴范围内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都能享受到政策的补助和支持，对于不符合补助范围的居家养老中心予以调整。


[bookmark: _Hlk525314575]

附件：
附件1：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绩效目标表
[bookmark: _Hlk527019547]附件2：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附件3：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补助项目调查问卷
附件4： 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表（单位）
附件5： 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表（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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